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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股票代码：600352 公告编号：2022-036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

于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通知定于 2022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 411 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
王勇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王勇（个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一致。
同意本议案的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王 勇：男，1978 年 6 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2000 年 7 月至今在本公司办公室工作，历

任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及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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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龙盛大道 1 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

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3,878,6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49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阮伟祥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贡晗、陈显明、赵刚、梁永明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姚建芳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何旭斌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118,301 99.9235 384,200 0.0386 376,100 0.0379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116,301 99.9233 386,200 0.0388 376,100 0.0379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170,401 99.9287 386,200 0.0388 322,000 0.0325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487,401 99.9606 386,600 0.0388 4,600 0.0006

5、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172,401 99.9289 384,200 0.0386 322,000 0.0325

6、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102,747 99.9219 771,254 0.0776 4,600 0.0005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211,347 99.9328 631,854 0.0635 35,400 0.0037

8、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1,780,901 99.7889 2,093,100 0.2105 4,600 0.0006

9、 议案名称：《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444,671 95.0261 49,429,330 4.9733 4,600 0.0006

10、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977,496 99.7081 2,525,005 0.2540 376,100 0.037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1.01 选举阮伟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84,002,114 99.0062 是

11.02 选举姚建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88,750,408 99.4840 是

11.03 选举卢邦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63,310,391 96.9243 是

11.04 选举贡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84,090,539 99.0151 是

11.05 选举何旭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88,750,408 99.4840 是

11.06 选举欧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88,750,407 99.4840 是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2.01 选举陈显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66,143,634 97.2094 是

12.02 选举赵刚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89,655,976 99.5751 是

12.03 选举梁永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89,655,975 99.5751 是
1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3.01 选举王勇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989,747,143 99.5843 是

13.02 选举李霞萍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989,747,144 99.5843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735,975,5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140,070,9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7,056,260 99.3415 771,254 0.6545 4,600 0.004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58,065,081 99.5482 258,900 0.4438 4,600 0.008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8,991,179 99.1389 512,354 0.8611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214,691,219 99.6399 771,254 0.3579 4,600 0.0022

7 关于 2021 年度董事、 监事薪
酬的议案 214,799,819 99.6903 631,854 0.2932 35,400 0.0165

9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
额度的议案 166,033,143 77.0573 49,429,330 22.9405 4,600 0.0022

10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12,565,968 98.6535 2,525,005 1.1718 376,100 0.1747

11.01 选举阮伟祥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205,590,586 95.4162

11.02 选举姚建芳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210,338,880 97.6199

11.03 选举卢邦义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184,898,863 85.8130

11.04 选举贡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05,679,011 95.4572

11.05 选举何旭斌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210,338,880 97.6199

11.06 选举欧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10,338,879 97.6199

12.01 选举陈显明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87,732,106 87.1279

12.02 选举赵刚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1,244,448 98.0402

12.03 选举梁永明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11,244,447 98.0402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傅肖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龙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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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以专人和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 通知定于 2022年 5月 10日以现场结合远程视频的方式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 411 会议
室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伟祥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阮伟祥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本议案的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阮伟祥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本议案的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以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聘任姚建芳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票）
聘任卢邦义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何旭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陈显明、梁永明、贡晗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陈显明为委员会召集人。（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选举梁永明、赵刚、卢邦义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梁永明为委员会召集人。（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选举阮伟祥、姚建芳、何旭斌、陈显明、赵刚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阮伟祥为委员

会召集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选举赵刚、陈显明、欧其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赵刚为委员会召集人。（同

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1: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独立意见
鉴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针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对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认为聘任的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名和聘任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故同意聘任阮伟祥为公司总经理、姚建芳为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卢邦义为公司财务总监、何旭斌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陈显明、梁永明、赵刚
二 O二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 2:
阮伟祥：男，1965年 10月出生，理学硕士，工程师。曾任浙江染料助剂总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浙江

龙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姚建芳：男，1983年 6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2006年 7月至 2008年 5月就职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部；2008年 5月至 2013年 5月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工作， 负责对外投资管理；2013 年 5 月起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兼任投资部部长，2016年 4月起任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卢邦义：男，1981年 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2001 年 8 月进入公司工作，历任本公
司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代理财务总监，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兼财务
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何旭斌：男，1971年 3月出生，理学学士，上虞区政协常务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化学品安
全协会硝化分会会长、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浙江省危
化安全生产专家、区生态环境促进会会长、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3 年 7 月
进入公司工作，先后获得“浙江省劳动模范”、“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中国染料百年科技
贡献奖”、“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两化融合杰出管理奖”、“2019 年度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
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次年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 曾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的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研究院院
长、染料化工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002997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2-043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协定
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一、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6 日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9 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1,1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30,956.71 元。
上述理财本金及收益均已全部到账。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结构性存款。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1、签约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3、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4、币种：人民币
5、认购金额：1,100万元
6、产品期限：91天
7、产品起息日：2022年 05月 11日
8、产品到期日：2022年 08月 10日
9、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50%-3.20%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 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

不超过 12个月的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且投资
产品不得进行质押，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
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只能
购买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不得与非正规机构
进行交易。 交易必须以公司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投资产品
不得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公司财务部和审计室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室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能最大可能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提升公司整体业绩，以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委 托
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止日 认购金额

（万元） 年化收益率 实际损益
（万元）

1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8378 期
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2-14至
2022-05-16 5,000 1.60%-3.30% 未到期

2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3-16至
2022-06-15 2,000 1.50%-3.15% 未到期

3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
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4-25至
2022-07-25 3,350 1.60%-3.18% 未到期

4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5-11
至
2022-08-10

1,100 1.50%-3.20%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 11,450万元（含本公告涉
及现金管理产品）。

六、 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2、理财产品购买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 E幢 1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063,3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063,3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12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12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彦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63,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638,3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638,3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3,638,3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3,638,3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即为通过。
2.议案 1-8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即

为通过。
3.议案 4、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鸣、孔舒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当虹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2-042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 1398号金台大厦 6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640,8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08

注：2020年 12月 13日，柴琇女士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并
于同日出具了《放弃表决权承诺函》。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和柴琇女士的承诺，截至目前，柴琇女士
已放弃所持有的公司 76,103,632股股份表决权， 柴琇女士一致行动人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已放
弃所持有的公司 5,280,000股股份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不包含上述
已放弃表决权的股份。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柴琇女士以副董事长身份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妙可蓝多

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鉴于上海市疫情防控形势，公司在原有现场会
议的基础上增加了通讯参会方式。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卢敏放先生，独立董事韦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邹士学先生、张丽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谢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2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429,055 88.6703 19,987,427 11.329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2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653,455 88.8114 19,987,427 11.188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42,155 89.5888 18,598,727 10.411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40,882 1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1,353,527 1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及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754,800 12.9009 18,598,727 87.0991 0 0.0000

9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的议
案

21,353,527 1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任松、郭永来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林、刘晓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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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 月 1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1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 4月 28日（周四）
3、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玉路横岗下大街 16 号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14 号

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姜雪飞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人，代表股份 581,125,1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36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567,229,4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77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13,895,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8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3,925,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9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13,895,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86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之外，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8、9、10、11 为特别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00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08,4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77％；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363％。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00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08,4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77％；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363％。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00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08,4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77％；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363％。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040,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5％；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41,3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39％；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0,852,0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8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2,6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389％；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18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55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0,884,9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7％；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8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51％；反对 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61％；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1188％。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0,625,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0％；反对 4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26,04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117％；反对 499,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8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0,465,3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5％；反对 50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7％；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5,94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620％；反对 504,0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92％；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8％。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76,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73％；反对 1,617,30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2％；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52,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674％；反对 1,617,30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38％；弃权 15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8％。

关联股东余忠先生、彭卫红女士、赵金秋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76,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73％；反对 1,617,30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2％；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52,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674％；反对 1,617,30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38％；弃权 15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8％。

关联股东余忠先生、彭卫红女士、赵金秋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76,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73％；反对 1,617,30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2％；弃权 1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52,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674％；反对 1,617,30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38％；弃权 15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8％。

关联股东余忠先生、彭卫红女士、赵金秋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周江昊、吴雍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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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 4月 14日，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崇达技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经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
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

（即 2021年 10月 1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2

名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记录，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变更摘要

1 姜曙光 副总经理
2021-12-22 -262,300.00 集中竞价减持

2021-12-24 -600,000.00 集中竞价减持

2 彭卫红 董事、副总经理
2021-11-24 -600,000.00 大宗交易减持

2021-12-01 -345,975.00 大宗交易减持

经公司核查，上述人员买卖本公司股份并不属于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上述人员发生买卖本
公司股份行为时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姜曙光先生的股份减持
计划已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有 105 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

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获
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内幕信

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
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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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6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2年 5月 6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255,27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
利 2.0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51,054,4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预计转增 76,581,600.00 股，本次转增
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331,853,600.00股（最终准确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2、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股本发生
变化，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公司拟派现金分红占公司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12.09%，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
5、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5,27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
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 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超过 1 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55,272,000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331,853,6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18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年 5月 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2年 5月 1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年 5月 18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16,890,511.00 45.79 35,067,153.30 151,957,664.30 45.79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38,381,489.00 54.21 41,514,446.70 179,895,935.70 54.21

股份总数 255,272,000 100 76,581,600 331,853,600 1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331,853,600 股摊薄计算，2021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2726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河工业园区北摩高科
2.咨询联系人：张迎春
3.咨询电话：010-80725911/5922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5 月 11 日


